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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交易结算委托协

议必备条款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和《债券通用

质押式回购交易结算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促进交易所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（以下简称

“通用回购”）业务安全稳健运行，完善结算参与人与投资

者间的协议安排，健全制度规范体系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结算”）起草了《债券通用质

押式回购交易结算委托协议必备条款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协议必备条款》）和《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交易结算

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风险揭示

书必备条款》）。现就主要内容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目前，通用回购的制度规范体系主要由两个层级构成，

分别是所司业务规则和结算参与人与投资者间的协议约定。

其中，前者是开展通用回购交易结算业务应遵循的一般性准

则和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；后者是在所司业务规则基础上，

结算参与人与投资者间权利义务的细化约定。中国证券业协

会曾出台过《债券质押式回购委托协议指引》，但目前已废

止。为完善结算参与人与投资者间的协议安排，健全制度规

范体系，更好防范和控制通用回购风险，中国结算起草制定

了《协议必备条款》和《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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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内容

《协议必备条款》及《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》的主要内

容如下。

（一）明确协议双方的声明与保证，权利和义务。

一是明确协议双方应当作出的声明与保证，包括符合业

务开展的资格和要求，知晓并愿意承担相应业务风险，遵守

风险控制要求、违约处置安排等。二是明确约定协议双方在

交易结算、风险管理和违约处置等各环节的权责。

（二）强调重点业务环节协议双方应当承担的责任。

明确回购担保品质押和清算交收环节，正回购方投资者

和结算参与人应当履行的风险管理责任和清算交收责任。强

调通用回购正回购方投资者应当就其融资还款义务向结算

参与人履行交收责任；结算参与人应当对证券登记结算机构

履行交收责任。

（三）明确结算参与人应当加强对正回购方投资者的准

入管理和持续期风险管理。

明确结算参与人应当加强投资者准入和持续期风险管

理，并且根据投资者实际风险状况，实施差异化的风控措施。

对于不符合投资者管理要求情形的，结算参与人可以拒绝投

资者交易结算委托；对于结算参与人拒绝委托后，仍开展融

资回购交易的投资者，结算参与人有权暂不交付其融入资金

直至其了结相关交易。

（四）明确回购担保品管理的具体要求。

一是明确结算参与人可以在所司业务规则基础上，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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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身风控要求确定可接受担保品的具体范围。二是明确在担

保品面临折算率下调或被取消回购资格时，投资者应当及时

补足担保品，结算参与人对此负有提醒、监督和管理责任。

三是明确投资者可以申报转回多余的担保品或申请替换。

（五）明确违约处理及相关法律责任。

一是明确协议双方违约构成要件，以及各自可采取的违

约处置措施。二是在投资者发生资金交收违约时，明确结算

参与人履行对中国结算的交收责任后，可以向中国结算申请

将违约投资者的回购担保品划转至其证券处置账户中。

（六）对投资者开展回购业务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提

示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

《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》对投资者开展回购可能面临的

信用风险、流动性风险等进行提示，有利于更好保护投资者

合法权益。


